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 1010 号嘉华中心 45层 邮编：200031

Suite 45/F, K.Wah Centre, 1010 Huaihai Road (M),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T: (86-21) 5404 9930 F: (86-21) 5404 9931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

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事项之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六年二月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成都 · 南京 · 杭州 · 广州 · 三亚 · 重庆 · 香港

Beijing·Shanghai·Shenzhen·Chengdu·Nanjing·Hangzhou·Guangzhou·Sanya·Chongqing·Hong Kong



1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事项之

法律意见书

致：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睿智医药的委托，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就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出具

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法律意见书》《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

海分所关于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

授予事项之法律意见书》（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现针对本次激励计划

部分考核指标的调整事项（以下简称“本次调整”或“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调整的有关事实及法律文件进行了核

查与验证。

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

明，本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同一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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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调整的批准与授权

经查验，公司就本次调整已经履行的批准与授权程序如下：

1．2025年 5月 30日，公司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会同意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并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2．2025年 7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认为激励计划的调整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并且首次授予的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符合条件的

123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3．2026年 2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年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认为

本次调整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2026 年 2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认为本次调整有利于公司的

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应当取得的批准与

授权，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

二、本次调整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会议文件及公司说明，为持续有效发

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作用，公司拟新增事业部层面业绩考核要求，同时对激励

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进行细化，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一）对《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归属条件”之“二、

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进行调整

调整前：

“5、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所有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

实施，其中，事业部层面依据激励对象所属事业部考核标准对其进行考核，并依

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

分为 A、B、C、D四个档次，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

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绩效考核结果 A（优秀） B（良好） C（合格） D（不合格）

个人归属比例（N） 100% 100% 0% 0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

当年计划归属的股票数量×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个人层面归属比例（N）。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

的，作废失效，不可递延至以后年度。”

调整后：

“5、满足公司事业部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业绩考核统一以公司经营结果为基础，并结合岗位属性设置差异

化的业绩归属规则。

对于事业部所属激励对象，在公司层面经营结果考核的基础上，同时纳入其

所属事业部的经营业绩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并据此确定其事业部层面归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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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Y）。事业部层面考核的指标口径、组织实施及结果应用，按照公司现行薪

酬与考核的相关制度执行。激励对象事业部考核结果划分为 A、A-、B+、B、B-、

C、D七个档次，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确定对应的事业部层面归属比例（Y）：

事业部考核结果 A A- B+ B B- C D

事业部归属比例（N） 100% 95% 85% 80% 70% 50% 0%

对于非事业部所属激励对象，其业绩考核以公司层面经营结果为主，并结合

其岗位职责对应的绩效要求进行评估，不适用事业部经营业绩完成情况的归属比

例（Y）规则。

6、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所有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

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绩效

考核结果划分为 A+、A、A-、B+、B、B-、C、D八个档次，届时根据以下考核

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绩效考核结果 A+、A A- B+ B B- C D

个人归属比例（N） 100% 95% 90% 85% 80% 0% 0%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

当年计划归属的股票数量×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事业部层面归属比例（Y）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N）。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

的，作废失效，不可递延至以后年度。”

（二）对《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归属条件”之“三、

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说明”进行调整

调整前：

“三、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说明

本激励计划的考核指标分为两个层面，分别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和个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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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营业收入是衡量企业经营状况

和市场占有能力，预测企业经营业务拓展趋势的重要标志，也是反映企业成长性

的有效指标。净利润能够真实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是衡量企业经营效益和成长

性的有效性指标。公司所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充分考虑了公司过往、目前经营状

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等综合因素，指标设定合理、科学，有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回

报。

除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外，公司对所有激励对象个人设置了严密的绩效考核

体系，能够对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做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公司将根据

激励对象前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确定激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归属条件。

综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考核

指标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约束效果，能够达到

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目的。”

调整后：

“三、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说明

本激励计划的考核指标分为三个层面，分别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事业部层

面业绩考核和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营业收入是衡量企业经营状况

和市场占有能力，预测企业经营业务拓展趋势的重要标志，也是反映企业成长性

的有效指标。净利润能够真实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是衡量企业经营效益和成长

性的有效性指标。公司所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充分考虑了公司过往、目前经营状

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等综合因素，指标设定合理、科学，有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回

报。此外，公司设置了事业部层面业绩考核，涉及的激励对象所属事业部层面的

归属比例，将根据其事业部考核业绩达标完成度情况决定，综合考虑了实现可能

性、挑战性且兼顾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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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公司和事业部层面的业绩考核外，公司对所有激励对象个人设置了严密的

绩效考核体系，能够对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做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公

司将根据激励对象前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确定激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归属条

件。

综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考核

指标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约束效果，能够达到

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目的。”

（三）对《激励计划（草案）》“第十章 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之“二、预

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调整

调整前：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

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

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

支。

假设 2025 年 5月中旬授予，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

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

用（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2028年
（万元）

4,460.00 11,903.74 4,305.76 4,706.60 2,284.82 606.56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予日、授予价

格和归属数量相关，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公司业绩考核或个人绩效考核达不到对应

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际归属数量从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同时，公司提醒股东注意可能

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

调整后：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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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

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

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

支。

假设 2025 年 5月中旬授予，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

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

用（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2028年
（万元）

4,460.00 11,903.74 4,305.76 4,706.60 2,284.82 606.56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予日、授予价

格和归属数量相关，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公司业绩考核、事业部层面业绩考核或个

人绩效考核达不到对应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际归属数量从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同时，

公司提醒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激励计划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的相关内容同

步进行修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调整后的激励计划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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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1．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应当取得的批准与授权，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调整后的激励计划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睿智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事项之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

陈毅敏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_

夏 青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_

姚 瑭

2026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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